


異動別 貨品號列

刪除 8517.62.00.00-5

增列 8517.62.00.10-3

增列 8517.62.00.90-6

(空白)

643

C02

(空白)

中華民國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修訂項目表

貨　　名

原　　列

輸入規定

原　　列

輸出規定

改　　列

輸入規定

改　　列

輸出規定

輸入規定代號

接收、轉換及傳輸或再生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機器，

包括交換器及路由器

C02

網路電話交換機（ＩＰ－ＰＢＸ）、網路電話閘道器（Ｖ

ｏＩＰ－Ｇａｔｅｗａｙ），屬電信終端設備者

643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應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或其委託之驗證機構核發之審驗證明辦理通關。但進口供審驗、研發、測試、展示、加工、維修或組裝後專供輸出等者，應

取得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進口核准證明文件後，由海關放行。

本項下部分商品屬於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公告應施進口檢驗商品。

輸出規定代號
准許（免除簽發許可證）。

其他接收、轉換及傳輸或再生聲音、圖像或其他資料之機

器，包括交換器及路由器

C02


